提前下达新余市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
专项债务限额分配情况说明

根据江西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部分2020年专项债券新增额度的通知》（赣财债〔2019〕144号)，省财政提前下达我市2020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务额度为11.3977亿元。按照今冬明春能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要求，围绕市委、市政府重大战略部署，结合经上级财政、发改部门审核通过的我市项目需求清单，本着“资金跟项目走”原则，对11.3977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额度进行了分配。其中：围绕市委、市政府战略部署和区域发展规划安排专项债券新增额度为9.9717亿元；按照因素法，选用基金预算财力、专项债务率等因素分配的专项债券新增额度为1.426亿元。
